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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

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止本公告发布日，广西宏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宏桂集团” ）持有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45,289,8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3%。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宏桂集团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8,829,73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价

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

行调整。

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收到宏桂集团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宏桂集团拟减持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广西宏桂资本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45,289,855 5.13% 非公开发行取得：45,289,85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宏桂集团自持股以来未减持本公司股份。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广西宏桂资

本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

不超过：8,

829,730股

不超过：

1%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8,829,

730股

2021/8/20～

2021/11/19

按市场价

格

广西绿城水务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

经营

需要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宏桂集团将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公司将督促宏桂集团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有关要求，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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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基本情况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

易对方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万丰科技” ） 持有的America� Wanfeng�

Corporation（以下简称“美国万丰” ）10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美国万丰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

下属公司， 上市公司通过美国万丰间接持有最终标的The� Paslin� Company及其子公司全部生产经

营主体100%股权。

二、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1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长春经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30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021年7月13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72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在5个

交易日内，对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书面回复，并对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作相应修改。 公司收到问询函

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问询函回复工作。

因问询函所涉及部分事项仍需进一步沟通，履行相关程序并由中介机构发表意见。 为保证回复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对问询函的回复进行了延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1日、2021

年7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仍在积极推进与中介机构及相关各方对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待回复等相

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有权监管机构备案或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能否通过审

批， 以及最终获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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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1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

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9,705.26 283,193.07 -40.07

营业利润 12,533.13 -70,213.13 不适用

利润总额 9,684.34 -78,328.7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62.81 -76,274.3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17,008.52 -101,063.21 -15.7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 -0.4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27 -42.72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052,927.92 8,033,692.22 -3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9,432.27 -37,774.36 不适用

股 本 160,568.69 160,568.69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0.37 -0.24 不适用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1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97亿元，同比下降40.0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3.05亿元，同比大幅增加。

报告期内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因2021年1-6月达到竣备结转条件的房地产销售面积较去年同期减少，导致营业收入同比下

降40.07%。

2、2020年1月，公司通过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公司持有的苍南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苍

南银泰” ）、杭州海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杭州海威” ）等11家公司的股权，截止2021年6月30

日，苍南银泰、杭州海威等6家公司的股权转让工作已完成，确认了投资收益0.95亿元；2021年，公司以

非公开协议转让及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对外出售持有的云南城投置地有限公司、 云南安盛创享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成都民生喜神投资有限公司等17家下属企业股权及份额，截止2021年6月30日，其中11

家下属企业股权及份额已完成转让，确认了投资收益12.14亿元，同时确认资本公积5.81亿元。

上述资产转让事项使公司资产总额减少269.43亿元，归母净资产增加18.43亿元，公司相应确认非

经常性损益12.67亿。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1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各项主要指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可能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半年

度报告的数据为准。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

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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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嘉化能源 编号：

2021-047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批复到期失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概述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0年2月5日、2020年5月25日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案有效期为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

公司于2021年2月23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

上述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至2022年2月4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6日在指定媒

体披露的《嘉化能源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3）。

公司于2020年8月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

准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625号）

（以下简称“该批复” ），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18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 该批复

自核准发行之日（2020年7月29日）起12个月内有效（以下简称“本次可转债发行” ）。

二、未能完成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的原因

公司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复后，积极会同中介机构推进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各项工作，但

鉴于资本市场环境、融资时机的变化，公司未能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1年7

月29日前）完成本次可转债发行事宜，因此该批复到期自动失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可转债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前期已通过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方式先行投入， 目前已顺

利投产。 未能完成本次可转债发行，不会对公司项目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后续若再推出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计划，须重新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发行方案，并按规定披露后上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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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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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1-6月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4.22亿元到5.49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0.99亿元到2.26亿元，同比增长30.65%到69.97%。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2021年1-6月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5亿元

到5.2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05亿元到2.32亿元，同比增长36.21%到80.0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2021年1-6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2亿元到5.49亿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加0.99亿元到2.26亿元，同比增长30.65%到69.97%。

2.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95亿元到5.2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加1.05亿元到2.32亿元，同比增长36.21%到80.00%。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20年1-6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3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0亿元。

（二）每股收益：0.3280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抢抓市场机遇，进一步优化渠道布局，紧贴市场需求，及时推出新产品，拓宽产品

组合，同时叠加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内主粮作物价格上涨等利好因素，

公司大中型拖拉机产品销量同比增长约40%，柴油机产品销量同比增长约32%，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

加。 此外，公司通过锁价建储等方式有效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并继续加强成本费用

管控，深挖内部潜能，多措并举降本增效，公司经营业绩持续提升。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报告期内， 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及持有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等非经常性损益事项

约0.27亿元。

四、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股票代码：

002510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202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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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

汽模转

2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至

5%

以下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宁波益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5%以上股东宁波益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益

到”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5.153316%变为 4.999999%，不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2021年7月29日，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宁波益到减持股份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1年7月22日至2021年7月29日期间，宁波益到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1,443,

500股， 占公司总股份0.153317%。 减持后， 宁波益到持有公司股份47,075,810股， 占公司总股份

4.999999%，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宁波益到 集中竞价

2021年7月22日—2021年7月

29日

3.87 1,443,500 0.153317%

2、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份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份比例

宁波益到 48,519,310 5.153316% 47,075,810 4.999999%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2、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宁波益到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一致。

3、本次权益变动后，宁波益到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99%，宁波益到不再是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4、宁波益到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5、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宁波益到已编制了《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天津汽车模具股

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1、宁波益到出具的《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301

证券简称：振德医疗 公告编号：

2021-059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生产基地及医用生物新材料研究院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1年2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新型防护用品、手

术通路类医疗器械生产基地及医用生物新材料研究院建设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和业务发

展需要，结合公司经营现状，为进一步拓展公司产品和业务布局，提升公司研发创新和核心技术能力，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浙江省绍兴滨海新区以公开竞买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预计约

100亩），投资建设新型防护用品、手术通路类医疗器械生产基地及医用生物新材料研究院建设项目

（以下简称“本次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合计约65,000万元。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生产基地及医用生物新材料研究院项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7）。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司于近日参与了绍兴滨海新区[2021]G19（GBP-04A-06-2）地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以4,513万元的价格竞得该地块使用权，并与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成交确认书》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上述文件已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公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主要内容具体如

下：

1、合同签署方

出让方：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受让方：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地块名称：滨海新区[2021]G19（GBP-04A-06-2）地块

（2）土地座落：地块坐落于绍兴滨海新区皋埠街道，东至银洲路，南至优特格尔地块，西至现状河

道，北至香积路。

（3）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4）土地面积：66,852平方米

（5）出让年限：50年

3、出让价款：4,513万元

4、出让价款的支付：自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

款。

公司本次参与并竞得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利于本次投资项目顺利推进，符合公司实际和

长远发展规划，对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有利于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司将按计

划推进项目投资建设，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319

证券简称：湘油泵 公告编号：

2021-051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改章程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1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2020年度利润分配实施

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为基数， 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4.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在实施利润分配后，由公司管理

人员根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施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办理公

司注册资本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2021年6月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了《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确定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7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21年6月8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为2021年6月9日，公司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

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股份1,396,800股后的股份数113,723,6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4.5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股本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1,175,621.80元，转增

股本45,489,441股。 本次利润分配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60,609,845股。

近日，公司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备案，领取了衡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115,120,404元变更为160,609,845元，公司其他登记事项

未发生变更。 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4001854002881

名称：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许仲秋

注册资本：160,609,845元

成立日期：1994-07-04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69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机械设备整机及其零部件；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摩托车及零部件；从事

机械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物业管理；房屋

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自有

房屋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401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2021-072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方式及时间：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7月29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7月29日上午9:15-9:25，9:30—

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7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

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A座22层第一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主持人：董事长孔庆辉先生

（五）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1,419人， 代表股份737,201,67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2.148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表决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565,594,600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40.009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13人，代表股份171,607,0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139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1,417人， 代表股份172,497,548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2.202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表决的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890,477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0.063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13人，代表股份171,607,07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1393％。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鉴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表决结果

议案一：逐项审议《公司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方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457,868,301股）及北京金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6,835,822股）回避表决。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同意143,880,68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4103%；反对26,521,

6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3751％；弃权2,095,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94,63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3,880,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4103％；反

对26,521,6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3751％；弃权2,095,23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94,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146％。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发行对象及标的资产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919,8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5924%；反对26,530,

4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3802％；弃权4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

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2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5,919,8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5924％；反

对26,530,4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3802％；弃权4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274％。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3.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567,9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3884%；反对26,882,

3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5842％；弃权4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

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2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5,567,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3884％；反

对26,882,3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5842％；弃权4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274％。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4.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853,4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5539%；反对26,584,

7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4117％；弃权5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5,853,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5539％；反

对26,584,7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4117％；弃权5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44％。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5.股份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883,4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5713%；反对26,557,

1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3957％；弃权5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5,883,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5713％；反

对26,557,1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3957％；弃权5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3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6.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939,4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6038%；反对26,474,

6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3478％；弃权8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5,939,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6038％；反

对26,474,6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3478％；弃权8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84％。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7.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955,5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6131%；反对26,452,

5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3350％；弃权8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5,955,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6131％；反

对26,452,5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3350％；弃权8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19％。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8.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945,7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6074%；反对26,476,

7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3490％；弃权7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5,945,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6074％；反

对26,476,7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3490％；弃权7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35％。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9.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945,7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6074%；反对26,473,

4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3471％；弃权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5,945,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6074％；反

对26,473,4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3471％；弃权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54％。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0.吸收合并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231,5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1934%；反对27,194,

9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7654％；弃权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5,231,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1934％；反

对27,194,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7654％；弃权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12％。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063,1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8636%；反对55,369,

6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0988％；弃权6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063,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8636％；反

对55,369,6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0988％；弃权6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76％。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090,1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8793%；反对55,342,

6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0831％；弃权6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090,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8793％；反

对55,342,6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0831％；弃权6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76％。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090,1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8793%；反对55,337,

6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0802％；弃权6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090,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8793％；反

对55,337,6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0802％；弃权6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05％。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4.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011,1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8335%；反对55,422,

3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293％；弃权6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011,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8335％；反

对55,422,3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293％；弃权6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72％。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116,934,6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7892%；反对55,375,

5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022％；弃权1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934,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7892％；反

对55,375,5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022％；弃权1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086％。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6.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091,0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8798%；反对55,313,

4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0662％；弃权9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091,0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8798％；反

对55,313,4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0662％；弃权9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4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7.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102,1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8863%；反对55,302,

3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0598％；弃权9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102,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8863％；反

对55,302,3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0598％；弃权9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4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8.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097,0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8833％；反对55,315,

8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0676％；弃权8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097,0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7.8833％；反

对55,315,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0676％；弃权8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91％。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9.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412,21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8.0660%；反对54,970,

10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1.8672％；弃权115,22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6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412,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8.0660％；反

对54,970,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1.8672％；弃权115,22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668％。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0.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条件

总表决情况：同意147,669,4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5.6067%；反对24,642,

7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2858％；弃权18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0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7,669,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5.6067％；反

对24,642,7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2858％；弃权18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075％。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1.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

总表决情况：同意147,685,5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5.6160％；反对24,519,

0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2141％；弃权29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

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6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7,685,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5.6160％；反

对24,519,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2141％；弃权29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699％。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2.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总表决情况：同意147,654,4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5.5980%；反对24,553,

0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4.2338％；弃权29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6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7,654,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5.5980％；反

对24,553,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2338％；弃权29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682％。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3.现金选择权的行权程序

总表决情况：同意147,682,9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5.6145%；反对24,524,

5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2173％；弃权29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6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7,682,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5.6145％；反

对24,524,5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2173％；弃权29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682％。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4.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机制

总表决情况：同意147,435,1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5.4709%；反对24,878,

1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4223％；弃权18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0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7,435,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5.4709％；反

对24,878,1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4223％；弃权18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068％。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5.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147,627,9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5.5826%；反对24,688,

8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3126％；弃权18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7,627,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5.5826％；反

对24,688,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3126％；弃权18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048％。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6.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147,579,6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5.5546%；反对24,731,

1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3371％；弃权18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7,579,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5.5546％；反

对24,731,1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3371％；弃权18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08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逐项表决通过。

议案二：审议《〈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摘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457,868,301股）及北京金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6,835,822股）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46,246,3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7817%；反对26,090,

7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1253％；弃权16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9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6,246,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7817％；反

对26,090,7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1253％；弃权16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93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议案三：审议《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吸收合并协议〉及〈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457,868,301股）及北京金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6,835,822股）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335,5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2537%；反对27,008,

5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6573％；弃权1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8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5,335,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2537％；反

对27,008,5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6573％；弃权1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89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议案四：审议《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457,868,301股）及北京金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6,835,822股）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095,2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1144%；反对27,208,

5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7733％；弃权19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1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5,095,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1144％；反

对27,208,5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7733％；弃权19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12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议案五：审议《关于公司与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业绩补偿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457,868,301股）及北京金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6,835,822股）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46,239,3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7776%；反对26,064,

4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1100％；弃权19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1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6,239,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7776％；反

对26,064,4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1100％；弃权19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12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议案六：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金隅集团、北京国管中心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457,868,301股）及北京金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6,835,822股）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271,52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2166%；反对27,032,

2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6711％；弃权19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1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5,271,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2166％；反

对27,032,2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6711％；弃权19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123％。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议案七：审议《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10,702,64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4055%；反对26,304,

0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5681％；弃权19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2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5,998,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6380％；反

对26,304,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2489％；弃权19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8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130％。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议案八：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710,731,44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4094%；反对26,275,222股，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5642％；弃权19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265％。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高巍 徐启飞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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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冀东水泥）拟向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隅集团）发行股份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公司为吸收合并方，合资公司为被吸收合并方，吸收合

并后，公司注册资本由134,752.2914万元变更为247,963.6854万元；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为存续主体，

将承继及承接合资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人员、业务、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合资公司将注销法

人资格。

本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有关议案，并

于本公告同日在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 本次交易的实施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债权人自收到本公司关于本次吸

收合并事宜的债权人通知之日起30日内、 未收到债权人通知的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可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并可据有效债权文件及凭证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对于根据本公告进行有

效申报的债权人，本公司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后，对相关债务根据债权人

的要求进行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将视为有关债权人放弃要求本公司提前清偿或者

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其享有的对本公司的债权将由本公司按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或传真的方式申报，申报时间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 邮寄方式的

申报时间以寄出邮戳为准。

具体申报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合法存续的合同、协议及其他相关凭证的复印件。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债权人现场申报的，需同时携带并提供上述材料的原件以备查。

2.联系方式

（1）现场申报：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A座22层2212室

（2）邮寄申报：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A座22层2212室

收件人：李银凤、郑正

邮编：100013

联系电话：010-59512082

（3）传真申报：

传真：010-58256630

联系人：李银凤、郑正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